
关于山东枣庄分公司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遗失无法交回的声明

致：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

我司（总部全称：山西鑫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40100692243870H）系注册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柳巷北路 24 号国能中昌大

厦 10 层 B02 的企业法人，下设山东枣庄分公司（全称：山西鑫泽国际旅行社有

限公司山东枣庄分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481MADGLFQM68）。现就山东

枣庄分公司《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》（纸质原件）遗失、无法交回贵局事宜，

郑重声明如下：

1. 证件信息山东枣庄分公司原持有的《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》信息如下：

 许可证编号：___L-SX-CJ00076-ZZS-FS0001_______

 发证机关：滕州市文化和旅游局

 经营场所：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大同南路天客来西区 29 号楼一楼 3116 铺（山

东枣庄分公司地址）

1、遗失及无法交回情况该许可证纸质原件因___保管疏漏_______于__2026__年

_3_月_20_日不慎遗失，经多方查找至今未能找回，已无法向贵局交回原件。

2、法律责任与作废承诺自本声明出具之日起，上述遗失的《旅行社分社备案登

记证明》原件作废。任何单位或个人冒用该遗失证件从事经营活动或产生法律纠

纷，均与我司及山东枣庄分公司无关，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3、合规承诺我司承诺上述情况真实无误，本次申请注销备案所提交材料真实有

效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我司承担。

特此声明！

声明单位（总部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 19036130751

日期 2026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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